
正

親
斯
先
與

壹
、
衛
生
與
福
利
的
統
獨
之
爭

無
可
避
免

現
代
福
利
國
家
所
追
求
的
理
想
目
標
，
就
是
生
活
素

質

(
ρ己
已
叩
門
可
巴
巴
閃
而
)
的
提
昇
o

生
活
素
質
所
涵
蓋

的
層
面
很
廣
，
、
必
積
由
不
同
的
行
政
機
構
分
別
推
動
。可

是
，
衛
生
和
福
利
是
否
應
該
合
併
或
分
立
，
是
個
頗
值
得

探
討
的
問
題
。
理
論
上
，
衛
生
是
福
利
政
策
的
一
璟
?
臨

納
入
福
利
體
系
中
;
實
務
上
，
衛
生
與
福
利
息
息
相
關
，

兩
者
若
能
密
切
配
合
，
不
僅
可
自
避
免
業
務
的
重
復
與
資

源
的
浪
費
，
更
可
促
進
行
政
放
率
，
提
昇
服
務
品
質
。
基

於
這
種
考
量
，
在
「
行
政
院
組
織
怯
修
正
草
葉
」
中
，
才

有
設
置
「
衛
生
福
利
部
」
的
提
案
。

目
前
，
行
政
院
衛
生
署
正
站
著
手
現
劃
升
格
的
工
作
，

不
過
工
作
的
重
點
似
乎
侷
限
在
「
全
國
醫
療
網
」
的
建
立

及
「
健
康
保
險
制
度
」
的
規
劃
，
對
於
其
他
福
利
業
務
則

鮮
少
觸
及
;
對
於
社
政
單
位
亦
未
進
行
溝
通
。
由
目
前
的

跡
象
看
來
，
衛
生
署
對
於
衛
生
與
福
利
的
統
合
及
衛
生
福

利
部
的
功
能
尚
缺
乏
正
確
的
認
識
和
積
極
的
態
度
。
難
怪

，
有
人
擔
心
，
未
來
的
衛
生
福
利
部
可
能
只
是
衛
生
體
系
下

的
次
級
福
利
。

今
(
七
十
七
)
年
十
一
月
十
七
日
，
國
立
臺
灣
大
學

稿

d
l
A
叫J
t

z
d可
A
目
。
永

獨
之
手

昭

在
慶
祝
創
披
六
十
周
年
所
舉
辦
的
「
提
昇
社
會
福
利
體
系

，
確
保
社
會
安
定
研
討
會
」
中
，
邀
請
百
位
專
家
學
者
就

成
立
「
社
會
福
利
部
」
等
問
題
進
行
研
討
。
會
中
除
發
表

論
文
外
，
還
一
致
通
過
成
立
「
社
會
福
利
部
促
進
委
員
會

」
，
以
實
際
行
動
(
甚
至
有
位
與
會
人
士
說
以
自
力
救
濟

的
方
式
)
爭
取
社
會
福
利
部
的
設
置
。
在
一
片
支
持
社
會

福
利
部
的
聲
浪
中
，
卻
對
衛
生
醫
療
的
木
質
與
體
系
沒
作

深
入
分
析
﹒
，
也
沒
人
對
社
會
福
利
部
的
組
織
與
功
能
提
出

具
體
提
案
。
在
沒
明
問
題
的
癥
結
之
前
，
竟
然
激
烈
反
對

衛
生
福
利
部
，
支
持
社
會
福
利
部
，
實
在
過
於
感
性
。

由
此
看
來
，
衛
生
醫
學
界
與
社
會
福
利
界
對
衛
生
福

利
郁
的
認
同
存
有
極
大
差
異
，
而
且
已
逐
漸
形
成
意
識
流

的
統
獨
之
爭
。
將
來
，
如
果
雙
方
短
兵
相
接
，
加
上
大
眾

傳
播
界
的
推
說
助
瀾
，
可
能
會
引
發
一
場
不
小
的
論
戰
。

其
實
，
這
場
論
戰
越
早
越
好
，
越
大
越
好
，
因
為
真
理
越

辯
越
明
，
越
明
越
容
易
實
行
。
大
家
有
話
就
應
該
早
說
﹒

不
要
等
到
定
了
案
，
再
來
說
風
涼
話
。
因
此
，
希
望
大
家

能
移
針
對
衛
生
與
福
利
的
統
獨
問
題
，
進
行
理
性
之
爭
;

也
希
望
民
意
代
表
和
決
策
單
位
能
移
耐
心
聽
取
各
方
的
意

見
，
細
心
分
析
之
後
，
再
作
最
明
智
的
決
擇
。

貳
、
街
生
與
一
福
利
的
統
合
利
多

於
弊

蔡
宏

關
於
社
會
聽
利
部
應
獨
立
的
理
由
，
也
這
次
「
提
昇

社
會
福
利
體
系
，
確
保
社
會
安
全
研
討
會
」
所
提
出
之
「

如
何
強
化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組
織
」
及
「
行
政
院
擬
設
衛
生

福
利
部
立
案
決
策
之
探
討
」
兩
篇
論
文
中
，
可
師
納
成
下

列
四
頂
-
v

第
了
﹒
憲
法
明
訂
社
會
福
利
與
衛
生
保
健
分
立
，
衛

生
一
脂
利
不
能
涵
蓋
社
會
福
利
，
所
以
必
讀
個
別
設
部
。

第
二
、
社
會
福
利
說
演
社
會
安
全
的
功
能
;
衛
生
保

健
是
在
保
障
個
人
的
疾
病
威
脅
，
本
質
上
，
兩
者
不
適
合

併
。

第
三
、
社
會
福
利
科
層
組
織
過
度
膨
脹
，
會
造
成
福

利
資
源
的
浪
費
與
福
利
品
質
的
降
低
，
所
以
應
單
獨
設
部
。

第
四
、
衛
生
與
福
利
合
併
難
以
發
揮
行
政
效
率
，
虛

設
人
員
、
浪
安
經
費
，
而
國
民
卻
難
以
撞
得
實
益
。

對
於
上
述
四
項
理
由
，
筆
者
認
為
，
主
觀
成
分
太
強

，
有
待
商
榷
。

第
一
、
難
道
憲
法
中
不
同
條
文
的
姐
定
，
就
是
不
同

的
領
域
，
需
要
成
立
不
同
的
部
嗎
?
若
此
，
則
根
攘
憲
法

第
一
五
六
條
規
定
，
說
應
該
成
立
社
會
保
險
部
;
根
接
第

一
五
六
條
姐
定
，
就
應
該
設
置
福
利
服
聲
部
。
那
麼
，
行

政
院
不
就
成
了
大
雜
脫
了
嗎
?
再
說
，
社
會
福
利
應
可
涵

蓋
衛
生
福
利
，
為
什
麼
社
會
福
利
部
地
把
衛
生
福
利
排
除

呢
?

一的一



第
二
、
衛
生
保
健
制
度
除
了
保
障
個
人
健
康
之
外
，

也
可
且
提
昇
勞
力
品
質
、
加
速
經
濟
成
長
、
促
進
所
得
重

分
配
，
同
樣
扮
演
社
會
安
全
的
角
色
，
怎
能
說
不
同
於
社

會
福
利
的
功
能
呢
?

第
三
、
在
未
充
分
了
解
衛
生
福
利
部
的
組
織
、
人
力

與
經
費
之
前
，
如
何
認
定
會
「
過
度
膨
脹
」
呢
?
如
果
純

以
「
一
加
一
等
於
二
」
的
概
念
去
反
對
衛
生
福
利
部
，
就

太
過
主
觀
了
。
此
外
，
組
織
膨
脹
的
結
果
，
是
否
會
傾
向

於
一
致
性
的
福
利
，
忽
視
獨
特
性
的
福
利
，
也
是
頗
值
懷

疑
的
。第

四
、
影
響
行
政
效
率
的
因
素
很
多
，
不
能
以
合
併

與
否
，
作
為
評
估
的
指
標
。
難
道
社
會
福
利
單
獨
設
部
就

可
以
提
昇
行
政
效
率
了
嗎
?

相
反
地
，
筆
者
認
為
，
衛
生
與
福
利
的
統
合
至
少
可

以
發
揮
下
列
錢
種
功
能
。

第
一
、
可
以
建
立
衛
生
與
福
利
統
合
的
理
念
|
|
從

我
國
社
政
演
進
的
過
程
看
來
，
社
會
福
利
與
衛
生
醫
療
雖

曾
並
存
於
內
政
部
，
卻
未
曾
有
過
真
正
的
合
作
關
係
。
一

般
人
對
於
衛
生
與
福
利
的
統
合
毫
無
概
念
，
決
策
單
位
甚

至
認
為
兩
者
毫
無
關
迫
。
衛
生
與
福
利
合
併
設
部
，
一
方

宙
可
以
建
立
真
正
統
合
的
體
制
，
另
一
方
面
，
可
以
培
華

國
民
建
立
衛
生
與
福
利
統
合
的
理
念
，
使
我
國
更
接
近
福

利
國
家
的
攬
界
。

第
二
、
可
以
發
揮
更
大
的
行
政
功
能
l
l

設
部
的
目

的
不
在
現
有
組
繡
的
擴
大
，
而
在
提
昇
現
有
體
制
未
能
發

揮
的
功
能
。
在
目
前
醫
政
與
社
政
分
家
的
情
況
下
，
衛
生

與
福
利
的
統
合
就
無
法
達
成
，
所
以
必
讀
設
置
一
個
統
合

的
機
構
，
提
昇
行
政
功
能
的
層
次
。
如
果
單
純
地
將
衛
生

署
升
格
為
微
生
部
，
把
社
會
司
升
格
為
社
會
福
利
部
，
卻

，不
去
考
量
衛
生
與
福
利
的
功
能
問
題
，
就
失
去
了
設
部
的

意
義
，
只
要
把
現
行
體
制
擴
大
編
制
，
增
加
經
費
與
人
力

，
依
然
可
以
達
到
獨
立
設
部
的
效
果
。

第
三
、
可
以
但
進
福
利
資
諒
的
有
效
配
置
|
|
4
福
利

資
源
的
運
用
必
讀
以
總
體
的
方
法
加
以
配
置
，
以
免
造
成

重
援
和
浪
費
。
目
前
，
我
國
的
社
會
福
利
支
出
分
腐
許
多

行
政
機
構
，
有
些
福
到
支
出
根
本
不
為
人
所
知
;
有
些
人

則
同
時
享
受
多
種
福
利
照
顧
;
有
些
地
方
政
府
則
假
藉
福

利
之
名
行
非
福
利
之
賀
。
這
些
缺
失
都
是
由
於
福
利
範
圍

沒
有
確
立
所
致
，
而
福
利
範
固
不
能
確
定
的
主
因
，
就
是

沒
有
一
個
統
一
的
行
政
機
構
。
因
此
，
衛
生
與
福
利
的
統

合
，
可
以
確
質
掌
握
福
利
成
本
，
使
於
評
估
效
益
，
有
助

於
福
利
貸
諒
的
有
效
運
用
。

第
四
、
可
以
有
利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制
度
的
實
施l
|

全
民
健
康
保
臉
制
度
涉
及
衛
生
醫
療
與
社
會
福
利
的
層
面

。
例
如
，
殘
障
者
重
建
復
健
、
低
收
入
者
的
健
康
保
障
制

度
及
老
人
保
健
服
務
制
度
﹒
都
需
要
社
政
單
位
的
配
合
，

也
需
要
其
他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的
配
合
。
為
使
全
民
健
康
保

險
制
度
順
利
贊
施
，
必
讀
成
立
「
中
央
社
會
保
險
局
」
，

就
合
衛
生
、
福
利
與
保
險
，
加
以
規
劃
、
運
作
與
管
理
。

不
管
中
央
社
會
保
險
局
隸
屬
於
衛
生
部
或
社
會
福
利
部
，

都
會
有
所
偏
倚
，
有
礙
全
民
保
險
制
度
的
推
動
。
因
此
，

衛
生
與
福
利
必
讀
統
合
為
部
，
才
能
有
效
質
施
全
民
保
險

制
度
。

春
一
、
社
會
福
利
的
定
義
與
範
圈

有
待
界
定

由
於
各
國
的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均
有
不
同
的
定
義
與
範

圈
，
甚
至
同
一
國
家
在
不
同
的
時
代
亦
有
不
同
的
詮
釋
。

最
早
期
的
社
會
福
利
理
念
，
是
基
於
貧
窮
無
以
自
立
者
的

生
活
保
障
，
所
以
福
利
範
園
只
對
貧
窮
者
提
供
現
金
、
食

物
、
住
宅
、
醫
療
、
教
育
等
補
助
。
一
九
四
二
年
，
英
國

的
貝
弗
里
奇
(
芝
E
U
B

切
2

月
正
閃
閃
)

-

在
「
社
會
保

臉
及
相
關
服
務
」
(
切
。
♀tE
E
E
E
m
h
H
P

已
皂
白
1

而
已
∞
自
己
口
冊
)
報
告
中
指
出
，
社
會
福
利
是
在
解
決
匿
乏

、
疾
病
、
無
知
、
河
擷
及
失
業
等
五
大
問
題
，
也
就
是
要

對
全
體
國
民
提
供
所
得
、
健
康
、
教
育
、
衛
生
及
就
業
的

五
大
保
障
。
這
就
是
社
會
安
全
(
皆
立
已
∞
叮
叮
早
已
司
)

的
理
念
。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之
後
4
歐
美
福
利
國
家
就
是

根
按
這
個
理
念
，
充
質
福
利
措
施
，
揖
昇
福
利
水
準
。
北

歐
福
利
國
家
甚
至
標
榜
，
福
利
的
最
終
目
標
是
在
追
求
生

活
素
質
的
提
昇
;
福
利
的
範
圍
除
了
社
會
安
全
項
目
之
外

，
還
包
括
經
濟
生
活
、
家
庭
與
社
區
生
活
、
休
閒
生
活
、

璟
境
保
護
與
社
會
率
與
等
等
。
由
此
看
來
，
社
會
福
利
的

內
泊
是
隨
著
經
社
條
件
的
變
化
，
由
社
會
救
助
擴
大
到
社

會
安
全
，
最
後
，
再
邁
向
生
活
素
質
的
境
界
。

在
了
解
外
國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的
演
變
，
掌
握
我
國
經

濟
社
會
的
現
況
之
後
，
相
信
就
可
以
為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的

定
義
和
範
固
定
位
。
我
國
再
也
不
能
是
一
個
以
社
會
救
助

為
主
的
福
利
體
制
，
但
是
，
也
尚
未
能
進
入
追
求
生
活
素

質
的
福
利
體
制
。
當
前
，
我
國
的
社
會
福
利
體
制
應
該
以

社
會
安
全
為
基
礎
，
逐
步
擴
充
福
利
頃
目
，
不
斷
提
昇
福

利
水
蟻
。

在
社
會
安
全
的
五
大
保
障
中
，
教
育
的
保
障
已
由
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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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
部
負
責
，
就
業
的
保
障
將
由
勞
動
部
負
責
，
所
以
我
國

社
會
福
利
的
範
團
應
限
於
所
得
、
健
康
和
衛
生
三
大
保
障

基
福
利
服
務
，
而
具
體
措
施
則
路
包
括
社
會
保
臉
(
含
健

康
、
勞
災
、
失
業
及
年
金
等
保
驗
制
度
)
、
社
會
救
助
(

含
低
收
入
者
的
現
金
、
食
物
、
住
宅
、
醫
療
與
收
容
等
)

、
福
利
服
發
(
含
兒
童
、
青
少
年
、
婦
女
、
老
人
、
殘
障

者
等
福
利
服
務
及
社
區
活
動
)
及
衛
生
保
健
(
含
疾
病
治

療
、
傳
染
病
預
防
、
公
共
衛
生
、
食
品
衛
生
、
家
庭
計
畫

等
)
四
大
項
目
。

目
前
，
我
國
的
社
會
福
利
體
系
包
括
社
會
保
臘
、
社

會
救
助
福
利
服
務
、
衛
生
保
健
、
國
民
住
宅
、
社
會
教
育

、
職
業
訓
親
與
兢
業
輔
導
及
社
區
發
展
等
七
大
項
。
每
項

的
內
容
均
涵
蓋
多
種
層
面
，
涉
及
多
種
單
位
。
例
如
，
社

區
發
展
項
目
中
，
公
共
工
程
屬
於
營
建
署
、
生
產
建
設
屬

於
經
濟
部
、
精
神
倫
理
屬
於
文
教
單
位
，
社
區
活
動
則
嵐

於
社
政
單
位
。
採
取
廣
義
解
釋
的
結
果
，
使
我
國
社
會
一
路

利
的
範
圍
呈
現
雜
亂
紛
歧
的
現
象
。
因
此
，
有
、
必
要
以
放

義
的
原
則
，
早
日
為
我
國
的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定
位
。

為
了
貫
徹
我
國
當
前
社
會
福
利
的
精
神
，
避
兔
衛
生

與
福
利
的
統
獨
之
爭
，
實
有
必
要
成
立
「
社
會
安
全
部
」

γ

取
代
「
衛
生
福
利
部
」
、
「
社
會
福
利
部
」
或
「
衛
生

部
L
。
社
會
安
全
部
將
名
正
言
順
的
涵
蓋
衛
生
與
福
利
的

領
域
，
統
籌
規
劃
、
運
作
與
管
理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，
並
為

全
民
福
利
水
準
的
提
昇
負
責
。

肆
、
社
會
安
全
的
結
構
必
須
規

盡

如
果
大
家
對
於
社
會
安
全
部
的
理
念
獲
得
共
識
，
進

一
步
必
將
關
心
，
社
會
安
全
部
要
由
那
個
機
構
來
現
劃
9
.

應
該
成
立
那
些
單
位
?
必
讀
由
那
些
人
來
領
導
?

關
於
第
一
個
問
題
，
筆
者
都
為
，
不
應
該
由
衛
生
署

或
社
會
司
單
獨
揖
章
，
而
應
聯
合
醫
政
單
位
(
如
衛
生
暑

、
省
衛
生
處
)
、
社
政
單
位
(
如
社
會
司
、
省
社
會
處
)

、
社
會
保
險
單
位
(
如
勞
委
會
、
勞
保
局
、
銓
敘
部
、
中

央
信
託
局
)
及
專
家
學
者
、
民
意
代
表
等
組
成
「
社
會
安

全
部
規
章
小
組
」
加
以
規
割
。
社
會
安
全
部
成
立
後
，
這

個
小
組
師
可
解
散
。

關
於
第
二
個
問
題
，
社
會
安
全
部
必
氯
涵
蓋
衛
生
保

健
、
社
會
福
利
與
社
會
保
險
三
個
層
面
。
在
衛
生
保
健
方

面
，
應
該
設
置
醫
政
司
、
藥
政
司
、
公
街
司
(
下
設
防
疫

處
、
保
健
處
及
食
品
衛
生
處
等
)
及
國
立
醫
療
機
構
與
公

共
衛
生
研
究
所
。
在
社
會
福
利
方
面
，
應
該
設
置
兒
童
及

青
少
年
福
利
司
、
婦
女
福
利
司
、
老
人
福
利
司
、
殘
障
福

利
司
、
社
會
救
助
司
、
社
區
活
動
司
(
業
務
較
少
的
商
可

以
合
併
設
置
)
及
國
立
養
護
、
訓
練
及
其
他
福
利
機
構
。

在
社
會
保
驗
方
面
，
應
該
設
置
中
央
社
會
保
險
局
，
下
設

公
保
處
(
含
私
立
學
校
教
職
員
保
險
處
)
、
勞
保
處
、
國

保
處
(
國
民
保
鷗
)
、
老
保
處
(
老
人
保
健
服
務)1
研

考
處
及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協
調
處
。
此
外
，
社
會
安
全
部
必

頸
設
置
「
衛
生
一
幅
利
協
議
委
員
會
」
'
由
部
長
、
次
長
、

司
長
、
局
長
、
處
長
組
成
，
協
調
衛
生
與
福
利
的
配
合
事

宜
。

關
於
第
三
個
問
題

，
有
人
指
心
，
社
會
安
全
部
長
若

由
衛
生
保
健
專
家
出
任
，
會
不
諮
福
利
實
務
，
若
由
社
會

福
利
專
家
擔
任
，
則
缺
乏
衛
生
新
知
。
其
實
，
部
長
係
政

務
宮
，
負
責
對
內
、
對
外
的
協
調
工
作
，
真
正
需
要
專
業

知
識
者
為
次
長
、
司
長
及
處
長
。
社
會
安
全
部
應
該
設
置

三
位
次
長
，
分
別
由
衛
生
保
健
、
社
會
福
利
及
社
會
保
險

的
專
家
搶
任
。
其
他
司
長
及
處
長
的
組
成
比
率
，
也
大
致

三
者
均
等
，
不
致
有
偷
生
大
福
利
小
的
現
象
。
這
種
領
導

階
層
的
結
構
，
不
僅
可
以
使
各
種
業
務
均
衡
發
展
，
也
容

易
達
成
協
議
，
共
謀
福
利
水
準
的
提
鼻
。

因
此
，
規
畫
社
會
安
全
部
的
技
術
問
題
並
不
困
難
。

最
為
困
難
的
仍
屬
理
念
的
共
識
。
如
果
有
關
單
位
不
肯
放

棄
本
位
主
義
、
不
願
進
行
溝
通
，
不
予
合
作
支
援
，
任
何

新
部
的
設
置
都
將
窒
礙
難
行
。
為
了
克
服
這
個
困
難
，
筆

者
建
議
，
由
政
府
引
導
國
人
進
行
衛
生
與
福
利
的
統
獨
之

爭
，
讓
行
政
、
學
術
及
民
意
各
界
從
不
同
的
角
度
來
探
討

這
個
問
題
。
爭
論
的
結
果
，
如
果
衛
生
與
福
利
的
統
合
是

利
多
於
弊
，
就
應
該
成
立
一
個
統
合
的
中
央
機
構
，
發
揮

統
合
的
功
能
，
那
麼
，
不
管
這
個
部
的
名
稱
如
何
命
名
，

就
不
甚
重
要
了
。
如
果
衛
生
與
福
利
分
開
是
利
多
弊
少
，

而
要
分
設
社
會
福
利
部
與
衛
生
保
健
郁
，
那
麼
，
就
要
清

楚
地
界
定
，
我
國
的
社
會
福
利
範
園
並
不
瓶
蓋
衛
生
保
健

。
如
果
不
能
這
樣
界
定
，
可
能
必
讀
命
名
為
「
社
會
保
臉

、
梅
利
服
務
及
社
會
救
助
部
」
了
。

綜
觀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的
國
際
趨
勢
與
國
內
動
態
，
筆

者
深
深
以
為
，
現
階
段
我
國
的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，
應
以
社

會
安
全
制
度
為
基
礎
a

而
且
必
須
涵
蓋
術
生
與
福
利
的
領

域
，
並
由
社
會
安
全
部
負
責
推
動
。
社
會
安
全
部
的
成
立

乃
為
政
府
當
前
要
務
，
希
望
大
家
一
起
來
率
與
討
論
!
共

同
現
剖
，
使
社
會
安
全
部
得
以
願
利
成
立
，
使
我
國
的
福

利
水
準
得
自
早
日
提
昇
。

〔
本
文
作
者
為
行
政
院
經
建
會
研
克
員
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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